
产权转让合同

甲方（卖方）惠州市二轻集体企业联社     乙方（买方)             
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桥西街道麦科特大厦1111号  地址______       ______

代码证 91441300232326720G             身份证:                
经惠州市工交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文件同意对甲方国有资产粤LJ0251丰田凯美瑞小型轿车通过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乙方以电子竞价方式获得该标的产权，现甲、乙双方就该车辆产权转让事宜签定合同如下:

一、甲方转让该车辆的证件和税、费齐全，来源合法，产权清晰。

1、该车辆在车管所的标识情况为：号牌号码：粤LJ0251，车辆类型小型轿车，所有人：惠州市二轻集体企业联社，品牌型号：丰田牌GTM7200GB，使用性质：非营运，发动机号码：F787378，车辆识别代码：LVGBH42K8BG509106，注册登记日期：2012-02-15，检验合格至2025-2月有效，车身颜色：灰色。

2、(有的在□内打√，无则在□内打×)：

（1）、机动车登记证书；☑
（2）、机动车行驶证；☑
（3）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4）、车船使用税完税证；☑
（5）保险单；☑ 

（6）营运证；□

（7）营运车辆二级维护卡；□

（8）、 营运税完税证；□

（9）、定编证（使用证）；□

（10）、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3、该车辆权属甲方，来源合法；证件和税费手续真实，无假伪车辆技术参数与车管所档案记录一致；无被盗、抢在案记录，无凿改发动机和车架号码（车管部门批准变更的除外）；如有经济抵押、司法查封记录，甲方必须负责解除。在车辆交付中或交付后如发现与上述保证不相符的情况时，乙方可要求退车，甲方应无条件退回车款和定金给乙方。

二、标的物、价款、期限和方式：

1、甲方将其拥有的粤LJ0251丰田凯美瑞小型轿车的产权，通过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挂牌，乙方以电子交易方式获得该产权，成交价      人民币。

2、成交后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付清成交款项。在与甲方签定产权转让合同；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产权交易签证》后；即将车辆及相关有效证件和税费手续交付乙方。交付前该车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经济纠纷、交通事故、交通违章等一切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交付后该车的所有权、使用权既属乙方，所有债权债务、经济纠纷、交通事故、交通违章等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3、双方应在     日内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甲方应无条件提供车辆过户所需的相关证件及资料，产权交易服务费由乙方支付；过户费由乙方支付；逾期不办理过户，甲方有权采取限制措施。如过户不成功，原因属于哪一方，则由哪一方承担责任。办理车辆过户期间，车辆由________负责保管，如发生丢失、损坏或事故等不良后果由_______承担责任。

三、车辆交付时间：_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____时，交付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其他事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留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名（盖章）并经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产权交易签证书》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人）：                    （授权委托人）：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